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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2010年港鐵票價調整  
(立法會CB(1)2333/09-10(01)
號文件 

⎯⎯ 香 港 鐵 路 有 限

公 司 就 2010 年

港 鐵 票 價 調 整

提供的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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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1)2333/09-10(02)
號文件 
 

⎯⎯ 2010 年 4 月 23
日 會 議 紀 要 摘

錄  
立 法 會 CB(1)2041/09-10(02)
號文件 
 

⎯⎯ 天 水 圍 北 交 通

關 注 組 就 香 港

鐵 路 有 限 公 司

增 加 車 費 事 宜

提交的意見書  
立 法 會 CB(1)2333/09-10(03)
號文件 
 

⎯⎯ 天 水 圍 北 交 通

關 注 組 就 香 港

鐵 路 有 限 公 司

增 加 車 費 事 宜

提 交 的 另 一 份

意見書  
立 法 會 CB(1)1648/09-10(05)
號文件 
 

⎯ 政 府 當 局 就

2010年港鐵票

價調整提供的

文件  
立 法 會 CB(1)1648/09-10(06)
號文件 
 

⎯ 香港鐵路有限

公司就 2010年
港鐵票價調整

提供的文件  
立法會CB(1)1649/09-10號文

件 
 

⎯ 前《兩鐵合併

條例草案》委

員會報告摘錄

立 法 會 CB(1)1662/09-10(01)
號文件 
 

⎯ 將軍澳交通關

注組提交的意

見書  
立 法 會 CB(1)1714/09-10(01)
號文件 

⎯ 一位區議員提

交的意見書  
立法會CB(1)1961/09-10號文

件 
⎯ 香港鐵路有限

公司就 2010年
港鐵票價調整

提供的資料文

件  
立 法 會 CB(1)2391/09-10(01)
號文件 

⎯ 將軍澳交通關

注組就香港鐵

路有限公司增

加車費事宜提

交的意見書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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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席表示召開是次特別會議是為了回應市

民對 2010年港鐵票價調整的關注。  
 
2.  王國興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及香港鐵路有限

公司 (下稱 "港鐵公司 ")回應他提出的下列關注事項

和意見  ⎯⎯  
 

(a) 西鐵線和東鐵線均提供 "全月通 "及接駁巴

士服務，但東涌線卻沒有提供類似的推廣

計劃；除乘搭東涌線以外，東涌居民的選

擇亦不多，有關情況既不公平，亦不合理； 
 
(b) 有約 100個車程的港鐵單程車票較八達通

票價為低，此情況並不可取。為補償有關

乘客，港鐵公司應提供各項優惠，例如類

似下述優惠的優惠：凡購買 2010年 7月或

8月份 "全月通 "的乘客，會獲贈 20元超級市

場禮券一張；及  
 
(c) 就港鐵公司推出 "搭百賞五 "夏日獎現金

券，由 2010年 6月14日起至 8月 8日，乘客使

用同一張成人八達通卡在一星期內的星期

一至五乘搭港鐵滿 $100，可換領港鐵車站

店舖 $5現金優惠券，此推廣計劃應讓有關

持卡人自動獲得獎賞，使他們無需留意車

費扣減情況，並要提出要求才能換取現金

券。  

 
3.  港鐵公司總經理  ⎯⎯ 市務及車站商務在

回應時提出以下各點  ⎯⎯  
 
(a) "全月通 "是港鐵公司不時推出的推廣計

劃，務求乘客和港鐵公司達致雙贏。雖然

東涌線尚未提供 "全月通 "，但由 2010年 7月
9日起，乘客使用同一張成人八達通乘搭多

條 新 大 嶼 山 巴 士 公 司 的 巴 士 線 ( 包 括

37/37P、38/38P及N38)，於一小時內在東涌

站轉乘港鐵或由港鐵轉乘上述巴士線，便

可享較高的 $1.5優惠折扣，為期 6個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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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至於有約 100個車程的港鐵單程車票較八

達通票價為低，委員應注意，港鐵公司須

按照下列原則調整個別車程票價：  
 

(i) 八達通票價的尾數會調整至最接近的

1毫；及  
 

(ii) 單程車票票價的尾數會調整至最接近

的 5毫；  
 

然而，在根據以上原則計算個別車程票價

時，若調整某些單程車費便要調整 5毫，增

幅相當高，所以港鐵公司決定較後時間才

調整這些單程車費。雖然這個做法會令

100 個 車 程 的 單 程 車 票 較 八 達 通 票 價 為

低，但乘客使用八達通在絕大部分車程的

票價仍較單程車票為低。此外，委員建議

推出額外票價推廣，港鐵公司亦會認真考

慮；及  
 
(c) 由於 "搭百賞五 "夏日獎現金券推廣計劃提

供的是現金券而不是積分獎賞，所以實行

自動兌換有困難。儘管如此，上星期已有

多達 4萬餘名乘客換取現金券，顯示乘客能

輕而易舉受惠於此獎賞計劃。  
 
4.  王國興議員察悉有關回應後，認為港鐵公

司應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考慮提供額外

票價推廣的結果。他又要求港鐵公司在逸東邨設置

港鐵特惠站，因為該邨三分一的人口為綜合社會保

障援助受助人。港鐵公司總經理  ⎯⎯ 市務及車站

商務解釋，逸東邨並非位於東涌站的步行範圍內，

邨內居民使用鐵路服務後，仍需乘搭巴士，因此，

與其設置港鐵特惠站，港鐵公司將會提供港鐵與有

關巴士路線的轉乘票價折扣。  
 
2010年票價調整  
 
5.  葉偉明議員認為 2010年港鐵票價調整 (下
稱 "2010年票價調整 ")不能接受，因為在調整票價

後，約 100個車程的港鐵單程車票會低於八達通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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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，實在不合理。他又指出，雖然從寶琳往中環的

票價只由 11.2元增加至 11.5元，實際增幅卻為約

5%，因為成人八達通卡持有人乘搭此車程不獲票價

優惠。港鐵公司高級經理  ⎯⎯ 票價及業務策劃在

回應時表示，上述把票價由 11.2元增加至 11.5元，

增幅為 2.7%的調整，其實是涉及從寶琳往中環的八

達通票價。有人誤以為該車程並無提供八達通優

惠，主要是因為同一車程的單程車票票價在是次

2010年票價調整中並沒有增加，同樣都是 11.5元。  
 
6.  黃成智議員認為羅湖服務的票價增幅約

3.7%，遠高於本地線的增幅，做法不可取。此外，

上水至羅湖車程雖只是很短，原本的票價卻已非常

高。港鐵公司高級經理  ⎯⎯  票價及業務策劃在回

應時表示，在釐定票價時除了考慮車程距離外，亦

要顧及市場情況。鑒於羅湖服務的主要對象有別於

本地鐵路服務，維持不同的票價結構實有原因。不

過，有關的票價水平仍與過境巴士服務相若。黃議

員指出，與過境巴士服務票價比較毫無意義，因為

巴士需要繞大圈行駛。他認為同時增加羅湖服務和

本地服務的票價，而不是增加前者的票價，令後者

維持較低票價水平，做法既不合適，亦欠公平。結

果是北區居民受到最大的影響，對他們並不公平。

港鐵公司高級經理  ⎯⎯  票價及業務策劃在回應

時表示，羅湖／落馬洲往返市區的票價並無增加，

並重申市場情況，包括市場競爭力、乘客量及交通

習 慣 ， 是 釐 定 票 價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。 黃 議 員 代

表北區居民對有關回應表示遺憾。  
 
票價優惠  
 
7.  葉偉明議員認為推出 "搭百賞五 "夏日獎現

金券不切實際，並懷疑港鐵公司藉此推廣計劃取代

"十送一 "乘車優惠，其實並非真心提供優惠。港鐵

公 司 總 經 理  ⎯⎯  市 務 及 車 站 商 務 在 回 應 時 表

示，由於乘客可以在多間港鐵車站店舖使用獎賞

券，真正從此推廣計劃中受惠，所以有關推廣計劃

實際上等同 5%的車費回贈，足以抵銷 2010年整體票

價調整幅度+2.05%有餘。因此，港鐵公司認為有關

推廣計劃是公平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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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李永達議員強調鐵路運輸的社會效益，尤

其是對社區整體帶來的環境效益，並認為政府作為

港鐵公司的大股東，應鼓勵港鐵公司提供更多票價

優惠，例如 "全月通 "或 "十送一 "優惠，以推廣使用

港鐵服務。因此，他對服務新界的鐵路線沒有提供

"全月通 "，以及只在與巴士服務競爭的路線設置港

鐵特惠站的做法，表示遺憾。  
 
9. 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在回應時確認政府把

鐵路定位為本港客運系統骨幹的政策﹐並相信鐵路

運輸具效率又可靠，可以吸引乘客。他又解釋提供

"全月通 "和其他票價優惠會影響港鐵公司的收入，

所以票價推廣事宜應留待港鐵公司因應市場情況

和商業因素作出適當決定。不過，政府當局會繼續

鼓勵港鐵公司提供票價優惠。港鐵公司總經理  ⎯⎯ 
市務及車站商務補充說，為確保港鐵公司能繼續提

供票價優惠，同時也可以持續發展，公司有需要確

保達到雙贏。再者，港鐵公司每年用於票價推廣的

費用已達約 11億元。因應委員的意見，由 2010年 9月
1日至 2011年 8月31日期間，長者在星期三及公眾假

期 (不包括星期日 )可以享有每程 $2乘搭港鐵的優惠

亦會擴展至星期六。事實上，港鐵公司已推出多項

票價推廣，吸引更多市民使用鐵路服務。為數約

100萬名港鐵友禮會會員，亦可透過 "站站獎 "積分計

劃不時換取免費車票或現金券。  
 
10.  梁國雄議員察悉上述回應後指出，假如成

本效益和可持續發展是如上文所述般重要，港鐵公

司理應不會興建乘客量偏低的將軍澳支線和康城

站。他懷疑不顧商業可行性興建康城站的原因是，

興建該站是應有關發展商要求特別加入有關土地

契約的一項條件，藉以提高日出康城的吸引力。政

府當局察悉他的意見。  
 
11.  梁國雄議員又認為，若一如港鐵公司所聲

稱，港鐵是為香港人建造的，港鐵公司便會樂意提

供周票、季票及月票。他對兩鐵合併表示遺憾，認

為此舉進一步鞏固港鐵公司的壟斷。他認為相對港

鐵公司股東的利益，政府當局未能保障市民和貧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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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士的利益。為改善有關情況，政府應回購港鐵公

司。  
 
12.  港鐵公司總經理  ⎯⎯ 市務及車站商務在

回應時表示，港鐵公司在兩鐵合併時曾經減價，減

幅高達 6%左右。自合併後，一如上文所述，港鐵公

司亦曾擴大長者票價優惠；學生票價優惠亦由原本

只向乘搭合併前地鐵網絡的學生提供，擴展至東鐵

線、西鐵線及馬鞍山線。自 2009年 12月 22日起，港

鐵公司還開始向殘疾人士提供約 50%的票價折扣。  
 
13.  主席提及港鐵公司最近不再向使用 4條離

島渡輪航線後轉乘港鐵的乘客提供每程減 1.5元的

票價優惠，並促請港鐵公司繼續提供這項優惠，因

為此舉有利於港鐵公司的形象，所損失的收入亦微

不足道，同時亦應考慮離島居民所負擔的高昂交通

費，以及政府為維持離島渡輪服務而採取的多項措

施。港鐵公司總經理  ⎯⎯  市務及車站商務在回應

時表示，取消上述優惠是因為使用的離島居民很

少。然而，主席認為若使用率偏低，港鐵公司作為

一間大機構應該更願意繼續提供此優惠以履行企

業社會責任。港鐵公司總經理  ⎯⎯  市務及車站商

務同意因應有關意見考慮重推這項優惠，並向委員

保證，港鐵公司會定期檢討提供各項票價優惠的需

要和是否可行。  
 
14.  梁國雄議員認同主席的意見，認為有需要

重新向離島居民提供上述票價優惠，並強調有需要

向他們提供合適而可負擔的交通工具，尤其是港鐵

公司在日出康城居民人數不多的情況下仍興建康

城站，且日出康城的居民亦遠較離島居民富裕。他

要求港鐵公司提供資料，說明在決定興建康城站前

估計該站的乘客量、實際的乘客量及興建該站對將

軍澳線造成的影響。港鐵公司總經理  ⎯⎯  市務及

車站商務在回應時表示，鐵路服務屬於長遠投資，

即使發現有關服務未能充分符合成本效益，亦不會

即時輕率取消。她又解釋票價優惠是短期推廣措

施，經檢討後可能會按需要停止或繼續提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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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後補註：港鐵公司已提供上述所要求的

資料；有關資料已於 2010年 9月 1日隨立法

會CB(1)2792/09-10號文件發出。 ) 
 
月台幕門  
 
15.  葉偉明議員指出，屬於香港工會聯合會的

議員認為港鐵公司加價快速進行，但改善服務卻進

展緩慢，至今尚未完成在東鐵線加裝月台幕門，做

法並不可取。因此，港鐵公司現時為進行月台幕門

加裝計劃，而向使用八達通卡乘搭港鐵的乘客每程

收取 1毫，作為乘客分擔工程費的有關款項應退回

乘客。港鐵公司對外事務高級經理在回應時表示，

關於在合併前地鐵系統的 30個地底車站和 8個地面

及高架車站進行的月台幕門及自動月台閘門加裝

計劃，港鐵公司在與立法會溝通後，認為乘客分擔

工程費是有需要的。然而，向乘客收取每程額外 1毫
的安排只會繼續至 2017年為止。此外，港鐵公司亦

沒有向東鐵線乘客收取此費用，因為加裝計劃並不

包括合併前的九鐵網絡車站，該等車站是於加裝計

劃展開後才併入港鐵網絡的。  
 
16.  葉偉明議員察悉上述回應後指出，合併前

地 鐵 系 統 內 的 九 龍 灣 和 葵 芳 站 仍 未 加 裝 月 台 幕

門，他詢問有關的竣工時間。港鐵公司對外事務高

級經理在回應時表示，有關的加裝工程將於稍後展

開，預期於兩年內完成。  
 
17.  港鐵公司對外事務高級經理在回應葉偉明

議員詢問港鐵公司何時在東鐵線車站加裝自動月

台閘門時解釋，由於東鐵線月台列車與彎位之間空

隙較闊，故此應先在這些月台安裝自動伸縮月台踏

板系統，然後才可加裝自動月台閘門。然而，自動

伸縮月台踏板系統的技術研究及可行性測試結果

並不理想，除了可靠性偏低外，亦延長列車停站的

時間。因此，為免影響整體列車服務，可能需要先

改善訊號系統，才可安裝自動伸縮月台踏板系統，

跟着再安裝自動月台閘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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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其他事項  
 

1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時 25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0年 11月 23日  


